
[凡提供電郵地址的人士，本處日後會以電郵聯絡。] [請提供最少一個可接收短訊(SMS)的電話號碼， 

以供接收緊急通知之用。] 

第 53 期外展音樂短期課程報名表 

此欄由本處填寫  登記號碼：                      

支票號碼:                             收據:                         

 
姓名： (英文)                (中文)                        性別*： 男／女 
[資料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 

出生日期：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號碼：       (  )                                  

日   /    月    /    年 

住址：                                           地區：    

職業 ※：  □ 學生  □ 在職人士   □ 家庭主婦   □ 退休人士   □ 其他 

就讀學校 (如適用者) ：             就讀班級 (如適用者) ：     

聯絡電話：(1)   (2)             電郵地址：                        

 

你從何得知是次課程的招生※? 
 [可選擇多於一項]          

 

 

(B) 課程選擇 

（請按優先次序填寫課程編號，每名申請人於首輪報名階段內只會被安排參與不多於一班樂器基礎課程
或／及一班專題課程） 

 專題課程：課程編號 樂器基礎課程：課程編號及程度※ 

（首次學習所選樂器的人士不宜報讀基礎二課程） 

第一選擇  
□ 基礎一   

□ 基礎二 

第二選擇 

(非必要填寫) 

 □ 基礎一   

□ 基礎二 

第三選擇 

(非必要填寫) 

 □ 基礎一   

□ 基礎二 

第四選擇 

(非必要填寫) 

 □ 基礎一   

□ 基礎二 

第五選擇 

(非必要填寫) 

 □ 基礎一   

□ 基礎二 

(C) 聲明（未滿 18 歲的申請人須由其家長／監護人簽署及填寫） 

1. 本人現聲明填報在此申請表格上的資料均正確無誤，並明白如有關資料與事實不符，此申請會被取

消，已繳費用概不獲發還。 

2. 本人清楚明白及同意遵守音樂事務處外展音樂短期課程的所有入學及上課守則。 

*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本 報 名 表 格 的 影 印 本 同 樣 接 受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作報名、統計及日後聯絡之用，而填寫此表格亦屬自願性質。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音樂事務處則未必能

處理有關申請。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更改閣下的個人資料，你亦有

權索取填寫在這份表格上的個人資料複本。如欲查閱或更改資料，請致函登記地點提出申請。 

□親友 □學校 □音樂事務處音樂中心 □大會堂／文娛中心 

□書局 □圖書館 □音樂事務處網頁 □其他網頁 

□報章 □雜誌 □其他            

(A) 申請人資料 

（適用於未滿 18歲的申請者） 

* 家長／監護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與申請人關係:        


